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構學校噪音防制工程管控實施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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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7點

壹、依據

    一、八十一年二月一日總統令修正公佈華總（一）義字第０六三七號「噪音管制法」暨

        施行細則。

    二、八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85）環署空字第０一四六七號令「環境音量標準」。

    三、八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83）環署空字第０四三０二二號令「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

        音防制辦法」。

    四、行政院頒「公共工程施工品質評鑑作業要點」。

    五、八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府工一字第八七００一一０六００號函「臺北市政府所屬各

        機關營繕工程施工驗收作業程序」。

貳、目的

    一、為有效執行噪音防制相關經費。

    二、為落實工程品質控制以有效改善噪音程度，俾符環境音量標準。

    三、為確保師生健康，使上課免受干擾並提昇學習效能。

參、實施原則

    本局暨所屬機構學校辦理噪音防制工程者，包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應

    發揮管控督導之功能；各主辦工程之機構學校（以下簡稱主辦單位）應盡執行監督之責

    任。有關工程實施階段分為規劃設計及營建管理二階段。

肆、實施範圍

    本規定之實施範圍包括：防制道路、鐵路、航空及其他交通噪音防制之工程。

伍、實施程序

    本規定之作業程序以工程發包完成與否分為規劃設計階段及營建管理階段實施

    一、規劃設計階段：自工程經費核定起至工程發包作業完成止。

        （一）主辦單位於規劃設計階段應依左列規定辦理工程管控作業：

              1.主辦單位應成立「噪音防制工程顧問諮詢及督導小組」，聘請噪音防制工

                程相關之學者專家為諮詢顧問，並得邀請教師會及家長會人員參與。

              2.主辦單位應擬定噪音防制工程管控實施計畫。

              3.前項計畫應提送「噪音防制工程顧問諮詢及督導小組」審查認可後陳報本



                局核備。

              4.為確保設計品質，主辦單位應將工程之初步設計及細部設計報告書提送本

                局審查。

        （二）本局於規劃設計階段辦理工程管控作業如左：

              1.本局為執行施工圖說審查及工程驗收等相關事宜得組設工程顧問諮詢小組

                。

              2.前項小組應由環境工程、材料科學、建築工程等專家學者暨本局相關人員

                組成。

              3.本局應針對主辦單位所提送之建築師徵選須知及評審辦法加以審查，另依

                據建築技術規則等相關技術規範審查初步設計及細部設計成果，包括設計

                圖，工程預算書及施工規範等。

    二、營建管理階段：自工程發包作業完成起至完工驗收付款結案止。

        （一）主辦單位於營建管理階段應依左列規定辦理工程管控作業：

              1.依據本府訂頒「營繕工程施工驗收作業程序」之規定辦理開工、停工、復

                工、完工之報核，並進行工程督導及驗收工作。

              2.每月至少召開工程督導會報乙次，並將會議紀錄報局備查。

              3.督導監造單位及承商依據院頒「施工品質管制要點」，執行三級品管工作

                。

              4.協同噪音防制工程顧問諮詢及督導小組不定期抽查施工狀況。

              5.視實際需要邀請上級或有關機關視導工程施做情形。

        （二）本局於營建管理階段辦理工程管控作業如左：

              1.依規定辦理開工、停工、復工、完工之核備，並進行工程督導及監驗工作

                。

              2.每月至少赴工地督導乙次，並查核品管相關文件及實際施工狀況。

              3.督導主辦單位執行三級品管工作。

              4.協同噪音防制工程顧問諮詢小組不定期抽查施工狀況。

              5.視實際需要邀請上級或有關機關視導工程施做情形。

陸、成效評鑑

    一、施工品質評鑑

        主辦單位應依據行政院頒布「公共工程施工品質評鑑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施工品

        質評鑑作業。

    二、教育環境品質評鑑

        俟工程施工驗收完成後教育局應評鑑噪音防制成果對教育品質的效益及影響程度，



        並作為其他噪音防制工程施工品質管控之參考。

柒、附則

    一、俟工程驗收完成，得依法向噪音源之製造單位或其目的事業主管單位申請每年適時

        提撥維護費及水電費等補助。

    二、本局組織工程顧問諮詢小組所需費用，由各工程管理費項下支應。


